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钢铁”、“上市公司”、“公司”）

于 2018 年 12 月 2 日发布停牌公告，公告其股票自 2018 年 12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

自《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预案）》首次披露之日计算，最近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

如下： 

2018 年 8 月 23 日、2018 年 9 月 10 日，上市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

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依据评估值以 60,242.50 万元现金收购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宜。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 1064 号）。2018

年 9 月 17 日，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前，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作为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已将湖南华菱煤焦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纳入重组范围，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需重复计算相关指标。 

本次交易前，煤焦化公司作为华菱湘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已将煤焦化

公司 100%股权纳入重组范围，故不需重复计算相关指标。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交易外，在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上市公

司未发生其他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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